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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经营森林是我国广大乡村发展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乡村农户经营森林情

况的实地调查与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户经营森林具有经营林地分散且规模小 , 资金劳力投入

不足 , 经营行为谨慎等特点 , 对其进行管理面临着资源数据不清 、经营水平低 、机制不灵和

农户消极配合等问题 。对此提出了参与性管理机制的构想 , 并对这一机制的主要过程和具体

要求进行了探讨 。期望能为国家有效地管理乡村农户的森林经营活动 , 调控农户经营行为 ,

保护和发展乡村森林资源提供技术参考 。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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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广大乡村 , 特别是集体林比重较高的地区 , 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 在

森林经营中存在着村级集体统一经营 、 股份合作经营和农户家庭独立经营等多种形式
[ 1]
。随着林业改

革的日趋完善 , 特别是山林定权发证和林地流转制度的落实 , 农户经营已成为乡村森林经营中的一种

主要形式。据资料统计 , 在浙江省林地面积中 , 农户家庭经营的山林 (包括自留山和责任山)占

70.2%
[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 , 使得乡村森林经营中农户经营行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更加显现 。这一方面有效地激发了农户开展森林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 但另一方面也给国家和林业部门

进行森林资源管理增加了工作难度 , 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 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 , 如何针对乡村农

户森林经营的特点和经营要求 , 采取切实有效的森林资源管理方式 ,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

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迫切需要。本文根据对浙江省庆元县 、 淳安县和临安市等地乡村农户森林经营

活动实际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 结合多年来实践工作的经验 , 提出参与性管理的构想 , 以为科学合理地

开展乡村森林资源管理提供服务。

1　乡村农户经营森林的基本特点

浙江省乡村农户经营山林有着悠久的历史 , 积累了丰富的传统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山林划归国

家和集体所有。1983年以前 , 集体所有制的山林主要由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经营。1984年以后 , 随着

林业 “三定” 的完成和林业改革的发展 , 逐步将集体经营的山林分为继续保留集体经营的统管山 、联

产承包的责任山与分户经营的自留山等 3种类型 , 农户经营森林的形式得以确立 。1987年后 , 开展

了稳定与发展工作 。1996年以来 , 为了使林业生产经营中诸多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 ,

在集体林经营产权制度中开始实行林地流转机制 , 农户通过租赁 、 拍卖和承包等多种途径获得了林地



的经营使用权 , 农户经营的山林在乡村森林经营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得到大幅度提高 。农户经营森林一

般是以家庭为生产和经营单位 , 家庭成员为基本劳动力 , 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对山林实行小本经营的一

种形式
[ 2]
。与国有林经营和集体林中的村级集体统一经营和股份合作经营等相比较 , 农户经营森林在

许多方面存在特殊性 。

1.1　经营的林地分散 , 规模小 , 类型少

浙江省各地许多乡村在划分责任山和自留山过程中 , 为了体现公平 , 一般按平均地权的原则 , 采

取把土质好坏 、 路途远近 、高山低山等林地搭配均匀的方法 , 将山林分给农户 , 形成 “人人拥有 , 户

户占据” 和 “一山多主 , 一主多山” 的零碎分散局面 , 而且每个农户经营的林地规模都比较小。如临

安市高虹镇上峰村有的农户经营的林地达 10多处 , 而一个山头往往有 10多个农户经营。庆元 、 淳安

等地农户拥有的自留山面积 , 人多地少的村人均不足 0.10 hm
2
, 而人少地多的村一般也不超过人均

0.50 hm
2
。在经营的林地类型方面 , 农户热衷于见效快和短期效益高的项目 , 基本上是竹林和经济

林 , 而对用材林和防护林等经营周期较长 , 短期效益不明显的类型表现冷淡 , 人为造成种植结构单

一。根据对淳安县大墅镇田门宅 、 孙家畈和上坊等 3个有代表性村的调查统计 , 农户经营的林地面积

中 , 毛竹笋材两用林占 62.3%, 经济林 (主要有板栗 、 茶叶 、 桃 、李 、 柑橘等)占 33.8%
[ 3]
。在庆

元县 , 绝大多数农户把常绿阔叶林和马尾松天然次生林用于香菇生产。在临安市存在毁林种竹现象。

1.2　经营林业的劳力和资金投入不足 , 劳动者文化素质低 , 技术缺乏

在浙江省广大乡村 , 多数农户的家庭成员为 3 ～ 4人 , 劳动力为 1.5 ～ 2.5个 , 如淳安县大墅镇平

均每个农户人口为 3.3人 , 劳动力 1.9个 。对临安市高虹镇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 , 平均每个农户人口

为3.6人 , 劳动力 2.1个 。同时 , 农户兼业性倾向相当明显 , 除了经营农林种植业外 , 还从事副业 、

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及劳务输出等。从临安市高虹镇劳动适龄人口的行业分布调查情况来看 , 第一产业

占52.4%, 第二产业占 27.5%, 第三产业占 20.1%。投入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本身就不多 , 投入林业

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更是不足。从农户家庭收支情况来看 , 当前淳安 、临安 、庆元等地农村人均年收入

大体上在 2 000 ～ 5 000元 , 经济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 、住房和子女教育消费支出或非农产业经营投

资 , 农户无力投入或者无意投入林业 , 用于林业生产经营的投资相当有限 。此外 , 农村农户的文化程

度普遍不高 , 如临安市高虹镇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 在人口文化程度比例中 , 文盲占 23%, 小学

占39%, 初中占 30%, 高中占 6%, 中专以上占 2%。农户经营林业主要依靠乡土知识和传统经验 ,

技术水平较低。

1.3　农户经营行为积极谨慎 , 讲究直接经济效益

农户在分得自留山 , 以及通过租赁 、拍卖和承包等方式获得林地经营权后 , 林地经营情况与农户

的经济收入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 在经营态度上表现出对林业生产积极性高 , 责任感强 , 有高度的自

觉性 。在投资行为上 , 则表现出决策比较谨慎 , 趋于自主化。调查中发现 , 在农户家庭经营投资决策

时 , 由家长决定的占46%, 全家讨论决定的占 48%, 参考他人意见的占 6%, 而几乎没有农户愿意听

从干部的意见。投资决策考虑的首选因素是能否获利 , 投资目标具有双重性 (追求收益稳定增长与要

求承担最小风险)。在选择经营项目和内容时 , 86%的农户依近期市场信息自主决定 , 14%的农户是

看到别人挣钱后自己跟着干 , 几乎没有农户是按上级的意向来决策的。农户经营林业投资主要利用自

有资金 , 少量的选择向亲戚朋友借债 , 向银行和信用社贷款的很少 。尽管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农户都

认识到破坏林木会给长远利益带来损失 , 但他们基本上都不会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来保护森林 , 不会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而种树 。他们经营林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短期经济利益 , 尽快增加家庭经济收

入 , 从农户经营的林地类型上也可看出这种特性 。虽然农户对技术推广应用具有较强的参与愿望 , 但

参与的途径却主要凭借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 , 即通过宗族关系网络和乡亲邻里获得林业生产技术

和市场信息
[ 4]
。

2　乡村农户森林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 , 我国森林经营管理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国有林。近十几年中 , 对乡村集体林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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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得到重视。对于集体林经营中的农户经营形式 , 国家和地方政府虽然已经认识到对其加强管理的

重要性 , 但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尚存在许多困难。

2.1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不能掌握农户经营的森林资源状况

我国开展的森林资源调查体系中 , 与农户经营关系密切的是森林经理调查和作业设计调查。森林

经理调查 , 目前主要采用以小班为单位的方式进行。在具体的技术规程和实施过程中 , 森林区划虽然

考虑了权属这个因子 , 但只区分和记载国有 、集体和私有等类型 , 而没有详细区分出经营主体 , 特别

是没有把不同的农户区分开来 。在进行小班调查时 , 主要调查和记录各个小班森林资源的数量 、 质量

和地况等方面各因子指标值 , 没有针对不同的农户进行相关因子的调查与记录
[ 5]
。在森林资源统计分

析时 , 也就无法建立农户这一级统计分析单位。在这种情况下 , 国家林业主管部门 、技术人员和乡村

组织不能正确掌握各个农户的森林资源和经营状况 , 无法向农户提供科学的经营决策指导和技术服

务 , 也就不可能对农户的森林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切合实际的管理 。调查部门没有向农户提供相关的

森林资源调查成果 , 即使能够提供 , 其提供的调查成果也不能满足农户开展森林经营活动的需要 。对

于农户而言 , 他们也无法详细地了解到自己经营的森林资源状况 , 很难积极有效地配合国家和地方政

府做好森林资源管理工作 。

2.2　农户的森林经营水平较低

乡村农户经营森林使生产过程中的经营者 、 劳动者和受益者统一为一体 , 把生产者的利益同劳动

成果联系在一起 , 能极大地调动广大林农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客观和主观上存在局限性 , 总体而言 ,

农户的森林经营水平仍然较低 。具体表现在:①林地的分散性客观上使他们无法实现规模经营 , 经营

效率低;②农户主要依靠家庭富余劳动力和自有资金用于林业生产 , 投入明显不足 , 自身难以通过开

展集约经营来提高森林经营水平;③经营目标的单一性和短期性不利于森林资源多种效益和长期效益

的实现;④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水平不高 , 信息渠道不多 , 研究和分析问题能力不足 , 产品市场竞争力

较弱 。

2.3　政府缺乏行之有效的森林经营组织与技术指导机制

我国在20世纪 90年代开始的集体林经营方案编制工作 , 考虑宏观管理需要的多 , 考虑具体经营

要求的少 , 各项森林经营指标基本上没有分解到各个集体林经营形式上
[ 6]
, 更没有具体落实到各个农

户 , 也没有针对农户经营特点而单独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 。在制定乡村林业发展规划时 , 既没有农户

的直接参与 , 也不征求农户的意见和建议 , 使广大乡村农户不能充分理解林业发展规划的重要意义和

实质 , 农户积极性不高 , 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对广大农户的森林经营活动进行组织与管理 。在乡村林业

技术指导与服务中 , 技术人员往往以管理干部的身份自居 , 不能经常性地与广大农户进行感情交流 ,

虚心听取农户对森林经营管理工作的想法和意见 , 容易脱离广大农民 , 与乡村农户之间产生隔阂 , 从

而出现管理工作不到位 , 技术服务不到家的不利局面 。

2.4　产权认识模糊 , 大局意识淡薄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 , 属集体所有。” 根据这一

规定 , 乡村林地基本上是属于集体所有
[ 7]
。由于国家法律对集体所有者没有进一步明确的具体界定和

缺乏强有力的约束 , 实际上往往存在产权模糊的现象
[ 8]
。集体土地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制度后 ,

林地所有权属集体 , 农户通过自留分配 、承包 、 租赁等方式获得林地使用权。由于在分离过程中没有

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内容 、范围和责任等作出明确的划分 , 也没有对所有权主体和使用权主体的权

利 、 义务和收益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 农户往往把林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混淆起来 , 在实际经营活动中

出现随意砍伐林木 , 擅自改变林地性质 , 私自买卖林地等违反国家规定的现象。在采用出让 、转让 、

出租和抵押等方式进行产权转移过程中 , 权益关系不清 , 没有理顺集体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土地收益分

配关系 , 多数地方实行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是无偿使用林地制 。一旦林地有经营收益时 , 往往会

带来利益分配纠纷 , 农户与集体和农户与农户之间产生矛盾 , 有的甚至造成严重恶果 , 大大挫伤农户

经营林业的积极性。此外 , 也正因为产权和利益关系不清 , 农户在开展森林经营活动时 , 只顾及自身

的经济利益 , 对保持水土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漠不关心 , 对国家和当地政府采取的林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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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管理活动不积极配合 , 致使林业发展规划和集体林经营方案难于贯彻执行 , 林业建设方案不能真

正落到实处。

2.5　农户对政府进行森林经营管理的信心不足

农户对乡村林地的经营决策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 , 这种权力容易使农户对政府的规划和指导产生

抵触心理 。乡村林业政策的不具体性和不确定性 , 不能有效地保护农户开展经营森林的权利和林业生

产积极性 , 往往会使农户觉得没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森林资源 , 加强森林经营管理 。个别乡村干部既

不能平等待人 , 也不能公正办事 , 损害农户经营森林的既得利益 , 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 农户对乡村干

部产生不信任感 。长年累月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基层林业技术人员 , 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培训 , 技术

和知识得不到及时更新 , 对森林产品市场的最新动态变化缺少了解 , 无法对广大农户的林业生产经营

决策提供相应的指导 , 就会使农户对基层林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能力产生怀疑。这些情况都表

明 , 农户缺乏足够的信心来支持和配合政府开展好森林资源的管理工作 , 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

3　农户森林经营参与性管理机制的主要过程

乡村农户森林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究其原因主要是管理工作既没有面向农户 , 也没有农户这

个经营主体的直接参与 , 缺乏与农户的直接沟通 , 得不到广大农户的有力支持 。要解决这个难题 , 关

键是必须要针对农户森林经营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 引进参与性管理的原理和方法 , 构建相应的管理机

制 , 来协调好政府管理干部 、 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广大农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参

与性 。

参与性是指乡村或农户与负责规划和管理森林的部门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 。其基本特点是强调农

民在各项林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受益性 、主体性与主动参与性 , 主要采用参与性乡村快速评估方法 ,

参与性规划设计方法 , 以及自下而上的决策方法
[ 9 ～ 12]

。所谓参与性管理机制 , 就是在乡村农户森林经

营管理活动中 , 农户 、科技人员和当地政府共同参与 , 尤其是农户的积极参与 , 相互密切配合 , 充分

发挥各自的优势 , 根据国家有关森林资源管理的法律 、法规与政策 , 明确各自的责 、权 、利及其相互

关系 , 一起研究和制定相应的森林经营管理实施内容与要求 , 共同完成各项任务 。这样的管理机制 ,

一方面强调森林经营管理过程要有经营主体 ———农户的积极参与 , 另一方面强调森林经营管理内容和

要求要面向广大乡村农户 。

3.1　参与性确定农户经营林地境界

乡村管理干部 、 林业科技人员与农户一道 , 在区划经营权区
[ 1]
的基础上 , 以农户经营的林地区域

和区域内地况和林况作为进一步区划的主要依据 , 一起对农户经营的林地实地进行区划定界 , 并在调

查所用的图面材料上明确表示出来 , 进行统一编号 , 建立起农户森林经营区划信息库 , 使农户清楚地

感到自己经营的林地界线明确 , 具有法律地位 , 能保证经营权益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 可以安心地进行

林业生产投资 , 开展森林经营活动 。

3.2　参与性调查森林资源

为了使乡村组织 、林业科技人员和农户都能及时掌握农户经营的森林资源状况 , 三方应派出代表

共同参与森林资源的调查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 , 由专业调查技术人员负责对调查技术规程 、 标准和质

量进行严格把关 , 指导开展森林经理调查工作 , 对农户进行森林经理调查技术方面的实地培训 , 使农

户能快速掌握森林经理调查的技术要领 。调查工作结束后 , 应及时将调查结果以报告和表格等书面形

式通知当地政府和有关农户 , 使他们能尽快掌握森林经理调查结果 。一般要求调查材料一式三份 , 三

方签字认可 , 一份由调查员作为原始资料保存 , 一份交当地政府归档 , 一份由农户留存 。

3.3　参与性诊断农户经营状况

科技人员 、 乡村干部与农户一起根据森林经理调查结果对农户经营的森林资源现状和动态变化特

点 , 以及森林经营条件进行反复讨论 , 找出农户林业生产经营和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在

分析过程中 , 要及时向农户阐明国家林业政策和行政管理手段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 以及对农户经营行

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 指出农户以往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合法性 , 以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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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与性制定农户森林经营方案

根据森林经理调查结果 , 针对经过参与性诊断后发现的问题 , 农户 、政府和科技人员共同参与 ,

进行市场分析 , 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 、 方法和措施。根据国家和地方森林资源发展要求和市场发展趋

势 , 结合政府林业建设工程 , 提出森林经营发展方向 、经营项目和经营目标。科技人员根据农户经营

项目和目标 , 提出面向农户的森林经营组织和森林经营技术措施方案 , 并向农户进行解释和指导 。在

征求当地政府和农户的意见与建议后 , 由科技人员编制出农户家庭森林经营的初步方案。科技人员 、

乡村干部和农户一起对初步方案进行讨论 , 提出补充 、修改和调整的意见 , 最后制定出比较详细切实

可行的森林经营方案 。通过这种方式 , 引导农户开展合理合法的森林经营活动 。

3.5　参与性检查与评价农户森林经营效果

农户根据参与性制定的森林经营方案 , 组织资金和劳力开展相应的森林经营活动 , 定期向当地政

府和技术人员反映实施和执行情况 。当地政府和技术人员要保持与农户的经常性联系 , 做好相应的科

技服务与政策保障工作 , 帮助他们解决资金 、产品销售和技术等方面的困难 , 检查督促农户的森林经

营活动 。多方参与 , 调查和评价森林经营方案执行情况及其产生的经营效果 , 分析存在的问题与原

因 ,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具体落实措施 , 针对森林经营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起

进行分析和讨论 , 提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改措施。

4　农户森林经营参与性管理机制的基本要求

农户森林经营参与性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思路和方式 , 比较符合当前我国广大乡村农户森林经

营管理的基本特点和现实要求 。在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 , 考虑到乡村农户的利益 、 需求和目标 , 农户

通过参与性评估 、规划 、 监测和实施这种方式 , 成功地参与森林经营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 、

乡村政府和专业人员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各自作用的充分发挥。

4.1　参与管理各方要明确地位 , 发展各自的作用

乡村农户森林经营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 , 政府 、技术人员和农户是系统中的主要组成

人员 。参与性管理机制虽然强调多方共同参与 , 但各方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当地政府是管

理者 , 处于主动的地位 , 应通过政策的制订和落实明确农户的经营权利和义务 , 调节好利益分配关

系 , 引导农户开展合法经营。科技人员既是管理者 , 又是指导和服务者 , 在政府和农户之间起着桥梁

作用 , 在具体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中 , 既要贯彻执行国家的林业法规和政策 , 又要在解决农户经营

实际问题中 , 规范农户的森林经营行为 。农户虽然是被管理者 , 处于被动的地位 , 但通过参与研究和

讨论 , 提出自己的观点 、 意见和建议 , 这样可以避免科技人员和政府人员的偏见和主观 , 保证自己经

营活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 避免不必要的利益损失。

4.2　参与管理各方要签订协议 , 职 、 权 、 利分明

由于参与各方在农户森林经营管理工作中的角色不同 , 地位不一 , 有时难免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

和意见上的分歧 , 这就需要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政府作为管理者 , 对农户森

林经营中的一些重大活动具有执行政策权和管理权 , 同时也要给予合法经营的农户以政策保证和资金

支持 , 要承担起发展森林资源 , 提高当地森林经营管理水平 , 增加农户经营收益的职责 。技术人员积

极做好农户的参谋 , 承担科技服务 , 向农户提供技术咨询和市场信息 , 为农户进行技术培训 , 对农户

森林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和政策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和意见 。农户拥有森林经营活动决策的最

终决定权和执行权 , 是森林经营成果的利益直接获得者 , 要承担起森林经营责任与后果 , 对自己的经

营行为负责。

4.3　参与管理各方要注重方法 , 相互协调统一

政府要提高政策制定水平 , 充分尊重农户和科技人员 , 特别是农户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 经常与农

户进行交流 , 从农户的切身利益出发 , 尽量为农户着想 , 尽可能满足农户的合理要求。科技人员要加

强自身的科技培训 , 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和农户经营动态。农户应开阔视野 , 转变观念 , 增强自主自强

的信心 , 相信政府 , 相信技术人员。在多方参与讨论和研究过程中 , 既要充分尊重农户的经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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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重视科技人员的建议和意见 , 又要充分考虑政府的政策因素和政府人员的意见 。每一次参与性管

理活动都要做好记录 , 定期进行总结。只有这样 , 才能真正达到参与性农户森林经营管理工作目标。

5　结语

参与性管理机制的建立 , 可以使政府直接有效地贯彻执行林业政策 , 协调农户森林经营利益分

配 , 调控经营规模 , 提高工作效率 。可以使农户得到政府和科技人员的支持和帮助 , 明确自己经营森

林的责任和利益 , 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这种机制为政府 、技术人员和农户加强交流 , 相互

沟通 , 增进感情提供了机会 , 有助于缓解乡村森林经营管理工作中政府与农户之间存在的矛盾 , 提高

乡村森林经营管理的质量 。

参考文献:
[ 1] 韦新良 , 南方集体林森林区划的探讨[ J] .华东森林经理 , 1994 , 8(3) 7-10.

[ 2] 李明华 , 李兰英 , 梅岩良 , 等.浙江林业经营形式问题探讨[ J] .林业经济问题, 2000 , 20(4):226-228.

[ 3] 余国信 , 蔡良良 , 余龙飞 , 等.山区综合开发中山林流转机制调查与探讨[ J] .林业经济 , 1998 , (2):38-42.

[ 4] 李明华 , 钱杭园.参与性的农村技术传播机制[ J] .浙江林学院学报 , 2000 , 17(1):1-4.

[ 5] 韦新良 , 胡永旭 , 余龙飞 , 等.集体林森林经理调查技术体系[ J] .浙江林学院学报 , 2001 , 18(3):223-227.

[ 6] 韦新良 , 蔡霞 , 吴寿国 , 等.集体林经营组织过程技术体系研究[ J] .浙江林学院学报 , 2001 , 18(2):150-154.

[ 7] 张春霞.乡村社会林业的发展与产权制度的改革[ J] .林业与社会 , 1999 , (全国社会林业研讨会论文集):21.

[ 8] 张志雄.集体林区土地产权制度与林地保护问题的探讨[ J] .林业资源管理 , 1999 , (1):14-18.

[ 9] 张春霞.社会林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条件[ J] .林业与社会 , 1995 , (1):11-13.

[ 10] 徐国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林业[ J] .林业与社会 , 1997 , (4):6-8.

[ 11] 邓维杰.乡村经济发展中农户参与性问题[ J] .林业与社会 , 1998 , (2):2-4.

[ 12] 杨顺成.参与式方法在乡村扶贫项目中的应用[ J] .林业与社会 , 1998 , (2):47.

A probe on participant system to forest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 rural farmer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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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rmer-managed forest is the main body of rural forest resources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farmer household forest management in rural area ,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farmer-forests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attered forest land with small-scale , unsufficient investment

and careful managing behaviour , and that there were problems of the unknow forest resource data , low-grade

management and non-flexible system in the management of farmer-managed forest resouces.Then , the authors

suggested the participant way , probed the process and basic requisition in its application.

Key words:farmer household;forest management;participant management;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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